自評書表

一、整體資料說明

縣市名稱：     縣（市）

（一）縣（市）地理、人文特性及99年度18歲以上人口數分析

（二）99年度縣（市）辦理社區大學基本資料（包括表一、表二）

（三）特色、困難或建議事項
（四）未來發展方向或構想
（五）評鑑表：如附件
表一  99年度     縣（市）辦理社區大學基本資料表

	社大
名稱
	設置地點

（區鄉鎮市）
	成立


年度
	經           費
	學員註冊人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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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表二  99年度       縣（市）社區大學各類課程實際開設科目數統計表

	社大名稱
	（春季）
	（夏季）
	（秋季）
	總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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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度評鑑直轄市暨縣（市）政府辦理社區大學業務評鑑表
縣市名稱：      縣（市）
（一）設置規劃及支援措施（30％）
1、分項評分表（100％）
	項    目
	自  評
	委員評鑑

	
	具 體 事 實
	意 見

	1
	設置社區大學之理念與政策
	
	

	2
	規劃社區大學整體設置
	
	

	3
	協助社區大學場地使用
	
	

	4
	回應縣（市）民眾參與社區大學學習需求之措施
	
	

	5
	支持社區大學經費
	
	

	6
	辦理社區大學業務之人力配置與穩定性
	
	

	7
	規劃與推動社區大學辦學特色
	
	

	8
	對去年教育部本項目評鑑結果之改進情形
（改善部分請用粗黑體強調）
	
	

	總  分

	
	


（一）設置規劃及支援措施
2、綜合意見表
	項目
	優  點  或  特  色
	改進意見或建議事項
	總分
	等第

	自        評
	
	
	
	

	委

員

訪

評
	
	
	
	

	備 註
	特優：90分以上；優等：85分以上，未達90分；甲等：80分以上，未達85分；乙等：70分以上，未達80分；丙等：未達70分。


評鑑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縣市名稱：      縣（市）
（二）行政督導及管理（20％）
1、分項評分表（100％）
	項    目
	自  評
	委員評鑑

	
	具 體 事 實
	意 見

	1
	制訂社區大學設置及運作相關辦法，並公告與宣導
	
	

	2
	教育部獎補助及縣市政府委辦經費之撥付、督導與核銷
	
	

	3
	督導社區大學參與公共議題與社區活動
	
	

	4
	督導社區大學推動行政e化情形
	
	

	5
	辦理社區大學校務行政人員相關研習或工作坊
	
	

	6
	督導社區大學建立會計制度及財務管理措施
	
	

	7
	輔導社區大學參與非正規學習成就或相關認證
	
	

	8
	對去年教育部評鑑本項目結果之改進情形
（改善部分請用粗黑體強調）
	
	

	總  分

	
	


（二）行政督導及管理
2、綜合意見表
	項目
	優  點  或  特  色
	改進意見或建議事項
	總分
	等第

	自        評
	
	
	
	

	委

員

訪

評
	
	
	
	

	備 註
	特優：90分以上；優等：85分以上，未達90分；甲等：80分以上，未達85分；乙等：70分以上，未達80分；丙等：未達70分。


評鑑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縣市名稱：      縣（市）
（三）課程及教學督導（30％）
1、分項評分表（100％）
	項  目
	自  評
	委員評鑑

	
	具 體 事 實
	意 見

	1
	規範社區大學開設之課程
	
	

	2
	審查社區大學開設之課程
	
	

	3
	督導社區大學發展特色課程
	
	

	4
	辦理社區大學教師成人教學知能研習活動
	
	

	5
	督導社區大學教學環境之改進
	
	

	6
	督導社區大學師資聘任之相關措施
	
	

	7
	鼓勵社區大學開設公民素養或政策宣導課程（如性別平等教育）之情形
	
	

	8
	對去年教育部評鑑本項目結果之改進情形
（改善部分請用粗黑體強調）
	
	

	總  分

	
	


（三）課程及教學督導
2、綜合意見表
	項目
	優  點  或  特  色
	改進意見或建議事項
	總分
	等第

	自
評
	
	
	
	

	委

員

訪

評
	
	
	
	

	備 註
	特優：90分以上；優等：85分以上，未達90分；甲等：80分以上，未達85分；乙等：70分以上，未達80分；丙等：未達70分。


評鑑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縣市名稱：      縣（市）
（四）評鑑規劃及實施（20％）
1、分項評分表（100％）
	項  目
	自  評
	委員評鑑

	
	具 體 事 實
	意 見

	1
	研訂評鑑項目與指標之方式
	
	

	2
	研訂評鑑項目與指標之內涵及配分
	
	

	3
	辦理評鑑施行方式與期程之合理性
	
	

	4
	評鑑委員之遴聘及專業性
	
	

	5
	評鑑措施之改進與創新
	
	

	6
	評鑑結果之處理及運用機制
	
	

	7
	評鑑結果之獎勵與追蹤輔導
	
	

	8
	對去年教育部評鑑本項目結果之改進情形（改善部分請用粗黑體強調）
	
	

	總  分

	
	


（四）評鑑規劃及實施
2、綜合意見表
	項目
	優  點  或  特  色
	改進意見或建議事項
	總分
	等第

	自     評
	
	
	
	

	委

員

訪

評
	
	
	
	

	備 註
	特優：90分以上；優等：85分以上，未達90分；甲等：80分以上，未達85分；乙等：70分以上，未達80分；丙等：未達70分。


評鑑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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